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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以弗所書（12）丈夫和妻子，以及兒女和父母（弗 5:25-6:4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弗所書 5:14-24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以弗所書 5:14-24 繼續講述有關光明子女的真理。 
 
保羅勸告以弗所信徒要提高警覺，明白處境的危險，因教會當中已經有人跌倒了。 
 
“現今的世代邪惡”，正帶出一種迫切感。今天的世代也遍佈邪惡，我們應當提高警覺，持

守崇高的道德原則，以智慧行事，隨時隨地去行善。 
 
保羅將醉酒和被聖靈充滿作對比：前者只能使人短暫興奮，後者卻能使人持久喜樂。這裏把

醉酒跟舊有的生活方式、自私慾望聯合起來。在基督裏，我們用更滿足、更持久的喜樂來醫

治我們的抑鬱、消沉和緊張。問題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聖靈，而在於我們讓聖靈佔有了多少。

每日順從聖靈的帶領，恆久地支取聖靈的力量吧！ 
 
當你情緒低落時，你會發覺很難開口感謝神。振作吧，我們愛神，在祂的旨意裏蒙召，神所

做的都是對我們有益的。感謝神，不是為你的問題，而是為神勝過生命中的困境，聖靈會在

你裏面建立了力量。神完備的愛一定會引領你安然度過人生的低谷和困境。 
 
“順服別人”常常被人誤解為任由別人踐踏。根據腓立比書 2:10 的記載，神“叫一切在天上

的、地上的，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”因此，要順服父神、榮耀基督，就要效

法基督的榜樣。順服神，我們就會更樂意服從基督的命令，彼此順服，換言之，我們更願意

為他人的好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。在夫妻的婚姻關係中，丈夫和妻子同樣要彼此順服，妻子

要願意跟從丈夫在基督裏的帶領；丈夫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來照顧妻子。假如家庭中每一個成

員都與基督建立了穩固的關係，關心別人的福樂，順服就不是問題了。 
 
在保羅的時代，女人、兒童、奴隸都要順服一家之主：奴隸要順服主人，直至獲得自由；男

孩要順服父親，直至長大成人；女人和女孩則終身都要順服丈夫和父親。保羅卻强調在基督

裏，所有信徒都是平等的，他不主張廢棄羅馬的社會制度，而是教導所有信徒選擇去順服別

人：妻子順服丈夫，丈夫也要愛妻子，主人、奴隸、父母、子女關係也是如此。這樣彼此順

服相愛，就能維繫家庭的秩序與和諧，彼此的愛和尊重也會增加。 
 
雖然有人曲解保羅有關“順服”的教導，賦予丈夫無上的權威，但我們卻不能回避這個教導：

妻子要順服丈夫。按聖經的教導，男人是家庭中的屬靈領袖，妻子必須跟從他的帶領。但真

正的屬靈領導也包括服事，正如基督服事門徒，甚至為他們洗脚一樣，所以丈夫也要服事妻

子。一個有智慧、榮耀基督的丈夫，不會濫用領導的權力；一個有智慧、榮耀基督的妻子，

也永不會輕視丈夫的領導。濫用領導的權力或輕視丈夫的領導，都會導致夫婦的衝突，甚至

出現婚姻危機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弗所書 5 章剩下的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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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弗所書 5:25 記載：“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” 
 
神從來沒有要求一個女人順服不這樣愛她的男人，這就是基督徒高水平的愛。今天年輕人只

要性，有很多討論婚姻的書都以性為主題。我說這些書都很荒謬，你一定認為我食古不化、

跟不上潮流。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婚姻中的真愛是什麽，因為這已經達到基督和教會之間最高

水平的關係。沒有其他的關係是這樣的。 
 
以弗所書 5:26 記載：“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，成為聖潔。” 
 
“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”是過去式，現在，祂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，使教會成聖。清

潔劑是聖經，比廣告介紹的清潔劑更有效。神的道不只除去污點，還能使你的人生不沾上污

點。 
 
以弗所書 5:27 記載：“可以獻給自己，作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、皺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

潔沒有瑕疵的。” 
 
將來主耶穌要把榮耀的教會獻給自己，這教會是毫無玷污、皺紋，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。在啓

示錄我們就看到教會獻給基督時，她好像打扮好的新婦要獻給丈夫一樣。每個女人在結婚那

天都是最美的。我參加過很多婚禮，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醜新娘；她們平常就很好看，但在結

婚那天更美。沒有一個訂過婚的男人認為，在結婚之前新娘要經歷大災難。有人會說教會要

經歷大災難！教會已經和基督訂婚，基督要透過神的道洗淨教會。請記住，當我們說到教會，

不是指建築物，而是指信徒合成的身體。這節經文是說基督要洗淨每個信徒，預備每一個人

面對未來，就是我們現代要面對的事。所以我們聯想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基督愛教會，為

教會捨己。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，使之成為聖潔。將來教會要像打扮好、除去罪的新

婦，獻給基督。到時教會會成為聖潔、沒有瑕疵的教會。 
 
以弗所書 5:28-32 記載：“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的身子；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。

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，總是保養顧惜，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，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

（有古卷加：就是他的骨他的肉）。為這個緣故，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

這是極大的奧秘，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。” 
 
保羅在此談論兩個主題，他在丈夫和妻子、基督和教會之間來回解釋。講完基督和教會之後，

又回到了丈夫和妻子的關係：“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的身子；”夫妻在結婚典

禮上真正需要的不是節目、晚餐，而是要被聖靈充滿。那些已經發生關係的男女，滿口談論

的是性和婚外情，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真愛。他們知道很多關於性的事，但一點也不知道真

正基督徒婚姻生活的美好。丈夫要愛他的妻子，因為婚姻關係使妻子成為丈夫身體的一部分，

就像教會是基督的身體、基督是身體的頭一樣。因此丈夫是妻子的頭。人不會恨自己的身體，

所以丈夫要愛自己的妻子，因為妻子是丈夫的身體。基督知道教會的軟弱，祂牧養教會、愛

教會，丈夫也應該如此。 
 
31 節引用創世記 2:24。保羅提到伊甸園中亞當和夏娃的關係，他們結合成為夫妻，這讓人聯

想到基督和教會的關係，有如新郎和新婦一樣。夏娃被造是為了成為亞當的配偶。夏娃是從

亞當的肋骨中取出來的，不是像動物一樣由塵土造的。以前亞當並不完全，神造了夏娃，當

神帶夏娃來見亞當時，她必定是所有受造物之中最美麗的。有一個笑話說：夏娃一定比男人

好看，因為神造男人時只是練習，神造女人時已經有經驗了。夏娃是亞當的配偶，彌補了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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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的不足；夏娃是為亞當造的，他們成為一體。神把這種愛給了被聖靈充滿的信徒。我要對

年輕人說：“不要隨便接受世上任何次等的東西或俗物，只要耐心等候神把最好的給你。” 
 
以弗所書 5:33 記載：“然而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一樣。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

夫。” 
 
“然而”把我們搖醒，回到現實。這是關於婚姻實際的一面。罪嚴重破壞了這種榮耀的關係，

就像罪破壞了每一件好事一樣，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最好的關係，因著信靠基督你就可以得到。

保羅讓讀者回到基督徒日常家庭生活中。丈夫就是妻子要順服的對象。丈夫和妻子的婚姻生

活簡單說明了將來榮耀的奧秘，把崇高的理想變為實際，讓浪漫進入現實的生活領域。 
 
以弗所書 5 章談及教會是基督的新婦，6 章論述教會是耶穌基督的精兵。有一位朋友很幽默，

他說這個順序是可以預期的，因為夫妻一結婚之後就開始打仗了，因此教會應該是精兵。這

位朋友當然是在開玩笑。將來教會要像基督的新婦般獻上自己，這是教會的期待。現在是訂

婚期，教會要在世人面前有好見證。6 章講論信徒的生命。在世上，教會是耶穌基督的精兵。

以弗所有一間很不道德的大神廟，是世界七大古蹟之一，代表外邦和異教。以弗所的信徒認

為他們有敵人，不但以弗所的基督徒有敵人，我們也有敵人。我們的敵人不是在偶像廟的，

最糟糕的是，不道德和異教不僅以宗教的名義存在，還打著基督教的口號，卻完全不是基督

教。本章一開始是教導孩子、父母、僕人和主人。對軍人來說，這似乎並不相干。但軍人的

訓練不是從新兵訓練中心開始，而是從小在家中訓練的。要作基督的精兵，必須從小在家開

始學習，不是在教會、不是在主日學，而是在家。今天年輕人最大的問題，就是沒有家教，

家教代表紀律。 
 
以弗所書 6:1 記載：“你們作兒女的，要在主裏聽從父母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” 
 
根據神的旨意，這是應該的，是公正的，是必須的。軍人要學的第一課是順服權柄，必須遵

守命令，軍人先學會服從，等到他升官之後才能向部屬發命令。在學會發命令之前，必須先

學會服從命令。這基本訓練是在家中從父母和親子關係上，以及主僕關係上開始。基督徒得

勝的生命要在家中以及工作場所中彰顯。聖經記載主耶穌小的時候，下到拿撒勒、順服約瑟

和馬利亞的故事。我們要注意下面兩個基本要素。 
 
第一，認定保羅講的是基督徒家庭生活，就像他在以弗所書 5 章講的婚姻關係一樣。孩子順

服父母必須限定在主裏。基督徒父母有權為神要求他們的小孩順服。即使父母中只有一個是

信徒，也應該為神要求他的小孩順服。哥林多前書 7:14 記載：“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

成了聖潔，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（原文是弟兄）成了聖潔。不然，你們的兒女就不潔

淨，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。”當然，這不是說父母是基督徒，孩子就一定是基督徒，而是

指父母有權要求小孩。經文說：“要在主裏聽從父母”。我很同情有些信了主的小孩，而他

們的父母還沒得救，這樣的小孩必須順服神而不是順服人。 
 
第二，“聽從”這個字和以弗所書 5:22 的“順服”不一樣。妻子必須順服，妻子和丈夫的地

位是平等的，順服是指出誰是當頭的。小孩要聽從父母，正如僕人要聽從主人一樣，這個字

和 6:5 一樣。違背父母是世上最差勁、最卑劣的違法事件。提摩太後書 3:1-2 記載：“你該知

道，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。因為那時，人要專顧自己，貪愛錢財，自誇，狂傲，謗讟，

違背父母，忘恩負義，心不聖潔，”違背父母是末世的特色之一。現在這種例子很多，小孩

反抗父母，甚至殺害父母！這表示我們所處的時代太壞了。一個小男孩會有一段時期反抗父

母，因為時候到了，他要搬出去結婚，開始組織自己的家庭。神給他這樣的本性，使他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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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著母親，要他獨立。這是獨立的掙扎，和違背父母不同。我探訪過一家人，他們的孩子吵

得讓我們幾乎不能說話。孩子的父親說：“我簡直沒辦法讓小孩聽話。”那位父親是個大個

子，小男孩卻很小；可是這父親說：“我就是沒辦法讓小孩聽話。”應該要讓這個年紀的孩

子聽父親的話。 
 
以弗所書 6:2-3 記載：“‘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。’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” 
 
十誡不是基督徒生活的規範，但並不是說你可以違反十誡。在家的年輕人要孝敬父母，就算

自己年紀越來越大，也要孝敬父母。十誡幾乎都在新約中被重複，只有安息日的誡命例外。

孝敬父母是帶有長壽應許的誡命。這裏又重複應許了，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其他的誡

命不管你有沒有遵守，都是有應許的。參孫和押沙龍是聖經中的兩個例子，他們沒有遵守這

個誡命，他們活得不長久。參孫是士師，他很年輕就死了。押沙龍反抗父親大衛，也英年早

逝了。 
 
以弗所書 6:4 記載：“你們作父親的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。” 
 
“養育”是管教，“警戒”是教導；照著主的命令管教、教導，使小孩在主裏茁壯成長。律

法沒有給父母這個誡命，在恩典之下，父母卻有管教和教導的責任和本分。父母不該用暴力

管教小孩，也不該在盛怒之下處罰孩子。教導孩童聖經真理，在孩子面前以身作則是父母的

本分。不要惹兒女的氣，信徒在家的舉止要像個信徒。“你們作父親的”，也包含母親。我

認為在這裏强調父親，是因為管教、訓練孩子是父親的責任，當然也包含母親。不要惹兒女

的氣，並不是說要把他們當成瓷器或蘭花般地小心呵護。現在的父母把孩子寵壞了。箴言的

作者多次强調這一點：箴言 13:24 記載：“不忍用杖打兒子的，是恨惡他；疼愛兒子的，隨

時管教。”箴言 19:18 記載：“趁有指望，管教你的兒子；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”箴言 22:15
記載：“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。”箴言 23:13-14 記載：“不可不管

教孩童；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於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陰間。”箴言

29:15 和 17 記載：“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；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。”“管教你的兒子，

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裏喜樂。” 
 
有一個父親打孩子，對孩子說：“兒子，我打你，我真心痛。”孩子說：“對啊，但痛的地

方不一樣。”不聽話的小孩就該責備。但聖經說得很清楚，父母在生氣的時候，絕對不可以

打孩子。我們不要惹兒女的氣，如果他們發現我們發泄情緒在他們身上，他們就會喪失鬥志，

但他們應該被管教。基督徒的小孩要接受基督教教育，這樣他和基督之間才會有親密的關係，

等到他和世人接觸的時候，才能堅强起來。 
 
每一個父母有責任帶領孩子認識基督的救恩。有位牧師曾見證說：“我非常堅持我的妻子不

是我的行政助理，我絕不讓她成為宣教事工的總裁，也不讓她出任教會中姊妹會的職位。當

我接受聘牧時，我對長執會說：‘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。她不是助理牧師。她的責任是把

家顧好，把孩子帶好。’我認為這很重要。恐怕今天很少父母有像我妻子這樣的福氣。有一

次我出去講道，我的妻子和我岳母聊天。當時我的女兒大約七至八歲，走進來說：‘媽媽，

我想接受主耶穌。’我的妻子帶著女兒進入臥室，兩人一起跪在地上，母親帶領她的女兒信

主。我覺得這比在教會作個人陪談更重要。聖經說得很清楚，神給我們的責任是照顧自己的

小孩。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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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